
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

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在“重要提示”中，更新了“所载内容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

止日期”。 

2、在“三、基金管理人”中，主要人员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3、在“四、基金托管人”中，对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4、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增加了部分代销机构，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在报告期

内的变化情况。 

5、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6、在“十、基金的业绩”中，更新了基金业绩的内容。数据内容截止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 

7、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增加了其他披露事项： 

(1) 2011 年 7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2) 2011 年 9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产品持有上海家化股票恢复市价估值法的公告》； 

(3) 2011 年 9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4) 2011 年 9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产品持有海印股份股票恢复市价估值法的公告》； 

(5) 2011 年 9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6) 2011 年 10 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产品持有棕榈园林股票恢复市价估值法的公告》； 

(7) 2011 年 10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1 年第 3 季度报告》； 

(8) 2011 年 1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9) 2011 年 12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10) 2012 年 1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财富里昂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11) 2011 年 1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了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12) 2011 年 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网站等媒体上公告

了《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1 年第 4 季度报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 

 


